	               学期结业学生返校选课申请表        

	学生所在学院（盖章）
	联系电话：

	学号：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专业名称：

	课程名称
	教学班代码
	课程代码
	[bookmark: _GoBack]需课程替代的课程
（如果课程代码不变此栏不填）

	
	
	
	原课程名称
	原课程代码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学生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财务处收费盖章：

	注意事项：
1.在获得结业证书两年内，对未取得学分的课程可申请重新选课修读。

	2.申请表内填写本学期申请返校选课修读的课程。

	3.返校重新选课修读的须遵守在校生选课通知，即办理时间为每学期开学后第1-2周内回就读学院申请选课，完成选课后去财务处交费盖章，财务处、学生所在学院、学生本人各存一份。

	4.学生本人根据该学期的课表与任课教师联系后确定过程学习方式、考核方式及时间地点等，并按要求进行过程学习和考核。



